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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700071] 项目内容
为进一步提高生产作业效率，解决特种冶炼人员短缺矛盾，鞍钢铸钢有限公司对20吨中频感应炉整体承包相关的中频感应炉生产、筑炉材料、设备点检维修以及卫生清理等生产辅助操作，以公开招标方式，整体对外承包。
二、承包内容
1、炼钢事业部中频感应炉区域内感应炉生产、炉体砌筑及日常维护、相关设备机械、电气、仪表、液压、动力、结构等日常相关生产操作及专业的点检、检修、维护以及包保区域内卫生清理等生产辅助操作。
2、炉体耐材、感应炉预制件、感应圈绝缘胶泥、炉胆、云母纸、无尘石棉
布、白钢网等筑炉材料的提供。
3、 [bookmark: _GoBack]原则上铸钢公司感应炉生产使用酸性炉料，当铸钢公司由于生产需要改用中性炉料时，由乙方代采原材料并负责施工。铸钢公司支付乙方中性炉料高出酸性炉料的差价。中频感应炉中性炉料与酸性料补差价原则为：中性炉衬成本减去酸性炉衬成本。
（1）当乙方为铸钢公司提供的中性炉料使用寿命不小于31次时，按其与酸性炉料的采购价进行补差价。
（2）当中性炉料使用寿命小于31次时，每低于一个炉次，按合同中确定的中标单价×20吨进行抵扣。
（3）当乙方代采的中性炉料价格与酸性炉料价格差超过9000元/吨时，按9000元/吨进行结算。
（4）如铸钢公司因生产需要改用除酸性及中性炉料外的其他性能炉料时候，双杠协商进行。
4、承包范围内设备的固定资产仍归甲方所有，技改工程不在此包保范围内，炉体耐材厂家更换需要甲方报备方可进行。
[bookmark: _Toc700073]三、界面划分
1、管理界面划分：鞍钢铸钢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中频感应炉区域相关生产操作及设备点检维护管理由乙方承担，其中相关设备点检维护界面划分如下：
3.1 高压部分：以中频感应炉高压室配出柜为界，配出柜开关上端（含开关）由甲方负责，开关以下部分由乙方负责。
3.2 低压部分：以中频感应炉二楼低压受电柜为界，受电柜开关上端由甲方负责，开关（含开关）及以下部分由乙方负责。
3.3 循环水系统：以冷却水塔的冷媒水补水控制阀为界，补水控制阀以上管道由甲方负责，补水控制阀（含控制阀）以下部分由乙方负责；内循环用除盐水及运输车辆甲方提供，倒运容器及加注等由乙方负责。
3.4 能源介质：以介质点阀箱为界，点阀箱以上部分由甲方负责，点阀箱（含点阀箱）及以下部分由乙方负责。
3.5 其他中频感应炉主体设备及专用附属设备点检由乙方负责，主要包括冷却系统、液压系统、电气系统及上料葫芦吊等。
3.6 正常维修类备件及主材由甲方提供、工具及辅材由乙方负责，若因单方责任原因造成的事故，发生一切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bookmark: _Toc700076]四、人员配置
1、乙方提供为完成合同包保内容的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管理人员、维修人员、点检员等）的招聘、培训、选用、派工、管理、考核、辞退等，以及工资、保险、医疗、福利、劳保用品、定期体检、住宿、交通、餐饮等由乙方自行负责及承担相关费用。
2、乙方提供的相关人员配置以满足安全稳定生产需求，从订承包合同后20日内人员全部事相关特种作业的要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岗位核定需甲方同意，并在签到位，生产操作、设备检修人员均需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3、乙方人员凡在甲方公司驻地范围内工作和休息相关场所由甲方提供，乙方确保乙方人员须遵守甲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700078]五、安全保障
1、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必须配置具有国家安全管理资质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甲方按相关方五统一对乙方进行安全管理。
2、乙方确保作业人员符合甲方相关岗位要求，乙方的生产人员、维保人员、管理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岗位工作资格证书，全员持证上岗。
3、乙方负责该项目相关人员的组织架构及分工明细，若前述人员、分工不满足甲方安全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予以调整或更换。
4、乙方进入前应与甲方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签订安全协议，甲方应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环境及作业危险源、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劳动防护用品佩戴要求、职业危害防护等要求进行告知，并依照公司相关规定召开开工协调会议，签订安全协议，充分了解甲方公司有关规定，并将相关管理规定对所属员工进行培训。
5、乙方维修作业涉及甲方上级供电的，作业前必须向甲方申请办理停电。
6、乙方承包区域内发生的安全事故造成的甲乙双方方或第三方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责任和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六、点检及维护
1、 乙方负责按照甲方要求组织感应炉设备点检、维护，及时处理点检发现的问题，确保设备精度达标，功能完整，满足生产需求。
2、乙方负责现场故障查找、处理及能介停送作业协调。乙方自行改造的项目及方案需以书面形式向甲方申请，经甲方同意，相关措施、手续齐全方可进行。
3、 乙方负责承担项目范围的机械、电气、仪表、液压、动力、结构（不含一次土建基础）检修、维护、年修等全面管理。
七、生产及工艺操作
1、乙方必须严格执行铸钢公司感应炉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乙方负责所属区域生产信息采集、生成、传递，及时反馈铸钢公司炼钢作业区。
3、乙方负责生产过程中的感应炉生产作业，配合主线生产，做好台上台下生产联系。
4、乙方严格执行甲方提供的冶炼工艺，筑炉工艺应向甲方备案，并严格按照工艺执行。
5、乙方严格按甲方生产计划，保证主线生产计划完成。
[bookmark: _Toc700075]八、评价考核
1、乙方必须严格执行铸钢公司生产、质量、设备、安全、环保、能源、消防、治安、交通等管理规定，如违反，按铸钢公司相关制度规定考核。
2、因检修管控能力不足，延误生产的部分按故障时间计算，并按铸钢公司相关制度考核。
3、其他相应管理考核执行铸钢公司现行管理制度。

                                                 

第2章 [bookmark: _Toc700079] 合同期限、包保费用支付
[bookmark: _Toc700080]一、承包期限及费用
1、本项目承包期限为24个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2、结算费用=（月承包费用 － 考核金额）
月承包费用 = 中标单价 * 当月感应炉钢水产量
[bookmark: _Toc700081]二、费用支付
[bookmark: _Toc700083][bookmark: _Toc700082]以双方确定的验收结算单为准，付款按鞍钢现行付款政策执行，月结算。

第三章 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甲方免费提供作业场地和相关能源动力，含办公室，休息室，仓库，维修间，维修设备所需的起吊设备等。
二、乙方责任
1、乙方须负责该项目维护、管理等人员的工资、五险一金、各种津贴差旅等福利费用；该项目承包期间，如维护、管理人员发生伤亡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赔偿。 
2、乙方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安排作息，保证甲方的正常生产，如因乙方的原因影响甲方的生产，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责任，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赔偿。
3、乙方为该项目的第一责任人，乙方保证相关人员电话畅通，随叫随到，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包保工作。对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甲方有权从任何应支付乙方的结算款中扣除，按铸钢公司管理规定执行。
4、乙方单方面要求终止本项目合同，应提前六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终止本承包合同，否则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5、乙方违章、操作不当、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人员事故和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赔偿，给甲方财产造成损坏的，由乙方负责修理并自行承担所需费用。
6、乙方接触到甲方的各种商业信息，不得向外界透露，也不得用于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目的，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赔偿。
7、乙方必须严格依照法规要求，落实对从业人员的职业病危害告知工作，并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从业入员进行上岗、在岗、离岗的职业健康体检，体检项目必须符合相关法规规定，人员年龄要求男不超过60周岁，女不超过55周岁。
8、乙方必须格依照《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本公司从业人员购买工伤社会保险。购买商业医疗及伤亡保险，保险赔付金额不低于单人100万元。
9、承包到期后，乙方保证甲方提供的厂房设施及设备设施完好率须达到100%；

[bookmark: _Toc700085]第四章 违约责任
一、甲方的违约责任：无故拒绝接受工作成果，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二、乙方的违约责任：未按期交付工作成果，甲方有权扣减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未履行保密义务，未履行本合同第五章约定的知识产权合理使用义务，或擅自留存甲方技术资料、图纸、制作成品，应向甲方承担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若因此给甲方生产经营造成损失，乙方需承担赔偿责任。
三、乙方发生本协议约定第三章第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甲方有权解除本项目合同。乙方应当按甲方已付的全部承包费金额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导致甲方的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700087]第五章 合同解除
一、合同期满或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二、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合同无法履行，任何一方可以解除本协议，免于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采取合理措施尽量避免损失的扩大。
三、因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四、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1、未经甲方的事先书面批准，擅自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违规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2、违反甲方的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导致重大责任事故；
3、甲方考核发现乙方达不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甲方提出改进后仍然不能达标的；
4、违法经营，受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的除责令改正、罚款之外的其他行政处罚的；
5、因违反劳动合同约定或相关法律规定，导致从事承包业务的员工集体怠工或罢工的。
6、因乙方原因造成连续三个月未完成产量计划。或一年之内乙方原因造成一起七级设备、生产或质量事故的，发生一起5级安全、火灾或环保事故的。
7、乙方无故拒绝执行甲方工作指令。
8、甲方因生产、经营以及其他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可以解除本协议，但应当提前18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在此情形下，甲方不构成违约。
[bookmark: _Toc700088][bookmark: _Toc700089]9、本协议解除不影响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结算条款的效力。
第六章 争议解决方式
一、本项目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二、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
[bookmark: _Toc700090]三、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其他约定事项
一、组成本项目合同的文件及效力优先顺序为： l 、本项目合同补充协议； 2、本项目合同；上述文件应互为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清或互相矛盾之处，以所列顺序在前为准。
二、除合同中另有规定外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外，本项目合同所规定双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在未经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不得转让给第三者。
三、本项目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在不违背本项目合同有关条款的原则下协商解决，对本项目合同修正、补充和变更，以书面“补充协议”形式做出，为本项目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项目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四、本项目合同的附件为本项目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项目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本项目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若甲方的主管国资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其他政府主管部门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甲方需要调整本项目合同项下任何约定的，乙方应无条件无条件配合该等约定的修改或调整或终止本项目合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